
 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粤府办〔2011〕10 号 

印发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印发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印发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印发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财政部同意，我省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征收地方教育附加。为规范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

使用和管理，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财政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加快我

省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财政部有关通知要求，结合广东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地方教育附加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纳入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各地级以上市（含深圳市，下同）、县（市、区）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收入，按

3：7 固定比例与省分成，30%为省级收入缴入省级国库，70%为市、县级收入缴入市、县级国库。

省地税局直属分局随营业税征收（包括委托地方代征）的地方教育附加为省级地方教育附加收

入。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应接受财政、税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审计、监察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征收和缴纳征收和缴纳征收和缴纳征收和缴纳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征收对象和标准。对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

“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按实际缴纳“三税”

税额的 2%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地方教育附加由各级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代征，纳入地税“大集中”系统与税同征

同管。省地税局直属分局随营业税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全额缴入省级国库，市、县（市、区）

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收入按分成比例，足额就地分别缴入省级国库和地方同级国库。缴库时按

规定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相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预算科目

及科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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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国税、地税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征管信息交换，具体办法由省地税局与省国税

局商定。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与税同征的地方教育附加使用税收票证，可作为缴款人缴纳地方教育附加凭据，

不再另行开据省级财政统一印制的政府性基金专用票据。对地方税务机关委托依法代扣代缴税

款的扣缴义务人以及受托扣缴税款单位，其地方教育附加的征缴程序由地方税务机关决定。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地方教育附加按“三税”申报缴款期限进行申报缴纳。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对经批准减征或免征“三税”的单位和个人，相应减征或免征地方教育附加。

对增值税先征后退部分（包括即征即退）的地方教育附加不再退费。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缴管理、退费等业务参照现行教育费附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未经法定程序，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改变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范围和标准，不

得减缴、免缴或缓缴地方教育附加。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资金使用和管理资金使用和管理资金使用和管理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按“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

则，合理安排基金预算支出，年末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专项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含技工学校）扩大规模和改善办学条件等，并对不同时期教

育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予以优先安排和重点保障，实现公共教育均等化建设目标。

具体使用范围如下： 

  （一）主要用于普及和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含技工学

校）扩大规模和改善办学条件，即用于学校征地、校舍建设和配备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高中阶段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和中职免费政策相关支出。 

  （二）完成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任务和目标的地区，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主要用于发展基础教

育事业。 

  （三）为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教育发展不均衡，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办学条件等，

省级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安排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项目支出，按因素法进行分配。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按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管理使用。每年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

编制要求，编制基金项目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细化到项目和具体事项。对按规定列入项目

支出的学校征地、新建校舍、危房改建的项目，须按照基本建设有关规定程序报批后安排项目

支出。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属本级安排同级有关单位的基金预算项目支出，由当地教育

或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初步方案，财政部门审

核后批复下达执行。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经财政部门正式批复下达的地方教育附加基金项目支出不得随意进行调整。在

执行过程中，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应及时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省级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包括省级征收和地方按 30%比例上缴省的收入）按照

“量入为出、统筹规划、注重效益、确保重点”的原则，根据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管理规定，

编制省级地方教育附加基金项目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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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属于安排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使用部分，专项安排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包括基本

建设项目支出）。有条件纳入部门预算的按规定纳入省级有关部门预算安排基金项目支出。 

  （二）属于安排市、县使用的基金预算项目支出，由地方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教育或职业教

育（含技工教育）部门，在规定时间内逐级向省申报。具体申报时间和要求，由省财政厅会同

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另行下达。 

  （三）省级地方教育附加收入用于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的项目支出，由省财政按因素法分

配给各市： 

  1．根据上一年度地方实际征收上缴省的资金数额，参照欠发达地区 14 个市的财力状况及

扩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增加高中阶段教育学位、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含技工学校）和义务

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进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情况等因素，确定安排 14 个市的专项资金。 

  2．根据上一年度地方实际征收上缴省的资金数额，参照珠江三角洲 7 个市（包括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市）向经济欠发达地区 14 个市招收中等职业教育（含技工

教育）学生数量，确定对 7 个市奖励专项资金。 

  3．安排用于珠江三角洲 7 个市的补助资金不少于 7 个市上缴省的地方教育附加收入的 30%。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并按规定

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相应的“教育附加及基金支出—地方教育附加支出”预算科目。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地方税务部门代征地方教育附加手续费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预算统筹安排，

不得从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中扣除或提取手续费。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扩大使用

范围，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监督和检查监督和检查监督和检查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使用单位及教育或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主管部门应按

规定对地方教育附加使用绩效情况进行自评并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规定组织开展重点项目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财政、教育或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地方税务部门应对地方教

育附加的征收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计、监察部门应对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使用进行审

计和监察。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减收、免收、隐瞒、截留、挪用、挤占地方教育附加的，

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报省财政厅备案，

并抄送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地税局。 

  第第第第二十七条二十七条二十七条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地税局负责解释。 

 

 

資料來源: 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102/t20110225_12679.html 


